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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根源问题
吴静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犯罪根源不仅是预防犯罪的根本出发点，研究犯罪根源有利于认识犯罪的本质和掌握犯罪
发展变化的规律，有利于推进犯罪的治理与预防。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追根溯源是由分配所引起
的，分配的存在致使部分人的欲望不能够得到满足，在此情况下个人主义的充斥，使其采用了不合法
的手段，导致了犯罪的发生。完善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
一制度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所以分配问题引起社会矛盾，导致犯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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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犯罪都是一大社会问题，而犯罪的根源也就成

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在探究的

一大问题。因为犯罪根源回答了犯罪的最终产生，知道了犯

罪最终是由什么引起的也就能及时地预防犯罪、打击犯罪、

遏制犯罪，从而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世界。

探究犯罪的根源是完善法律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犯

罪学科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人们的不断探讨研究，人们的

认识也就各不相同，以至于在犯罪学中产生了各种犯罪学学

派，但是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犯罪的根源问

题。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

义国家的研究者对犯罪的根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并对自己

国家的犯罪根源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所以，犯罪根

源的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倾力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

能够及时地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犯罪问题。

一、犯罪根源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分析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犯罪的根源是由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

引起的，认为生产方式是永远伴随人类的生存而存在的，这

样说来我们也可以想当然地认为犯罪也会伴随着人类永远地

存在着。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犯罪在根本上是

由社会中的分配制度引起的，认为分配制度在某些领域某些

时刻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使得利益不平衡，进而导致部

分人的心理不平衡，在没有合理方法手段的情况下，只有依

靠自己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一）犯罪根源的概念

所谓犯罪根源是指引起犯罪发生的最终原因、根本原

因。前人研究表明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犯罪分成不同种类

型。比如有犯罪的根本原因、犯罪的直接原因、犯罪的条

件，还有个人原因、社会原因、自然条件等引起犯罪的发

生。犯罪根源解决的不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条件下的犯罪

问题，为此想要研究犯罪根源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抛开时间、

地域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不受一切的限定。正是因为各种

原因才使犯罪根源有这么多的争论，没有能够及时地解决这

一难题。

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

源和基础》一书中提到了私有制是犯罪的根源。私有制也叫

私人所有制，是个人对生产资料进行个人或集体的排他性占

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是社会经济的起点和源头，而分

配对民生状况的优劣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分配的概述

分配是一个经济上的词汇，经济学上指把生产资料分

给生产单位或把消费资料分给消费者，其中包括总产品的分

配、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分配是社会再生

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分配不仅关系着我们的民生问题还

关系着犯罪的问题，由于个体间分配的差异引起个体间的矛

盾是很常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有些个体能通过合法、

合理的手段来弥补或满足此需要，而有些则会采取极端的个

人主义的手段步入歧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笔者认为归根

到底是分配所引起的犯罪。

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而

言是如此，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就对象而言，能分配的只

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

的特殊形式，决定分配的形式。”虽然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但是分配作为生产的产物，在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决定

作用。

而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

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

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

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

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经过实践的证明，

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

会财富的极大增加。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战略机

遇期，也是黄金发展期，更是各种矛盾的频发期。总之，分

配是关键，分配制度不仅关系着经济的发展，还关系着政治

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有一位思想家说过：“财富的公平分

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古往今来，人类对于公平

分配的追求从未停歇。当代中国，亿万人民必将在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共同分享自己

创造的甘甜果实。

“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

谐”，分配公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也是关

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

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

二、犯罪根源在国内外的争论
（一）国外历史上几种犯罪根源的认识

国外历史上对犯罪根源的研究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从

人的自身方面进行研究，另外就是从人之外的其他方面进行

研究来寻找犯罪根源。其具体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1.神意说

在古代时候由于科技的不发达，人们的认识比较落后，

对有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在此种情况下，人们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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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释的现象就归根于是神的意志，对于犯罪这一情形，

古人在解释的时候也是借助了神的意志进行的。用有神论的

观点来分析犯罪根源，认为人的恶是犯罪初始的根源也是最

终的根源。用今天的认识再去解释古代的神意说就觉得是荒

谬的，但是这种神意说所得出的结论确有其合理的成分，它

认识到了法律的惩罚对犯罪的教育作用，并对犯罪学的萌发

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2.人格意志说

从当时出现的古典犯罪学派的研究角度来看，人格意志

说是其学派极力主张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是命运的主宰，人

有自由意志与理性，所以认为犯罪是自由意志支配的结果，

自由意志才是犯罪的根本原因。

意大利学者龙勃罗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理论。他指

出犯罪没有意志自由，与人格意志说是相悖的。龙勃罗梭认

为：“罪犯没有意志自由，犯罪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

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犯罪与否取决于天生的条件，即生理结

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有的人一定要犯罪。”龙勃罗梭在《犯罪

人论》一书中得出结论说，犯罪完全与自由意志没有关系，

犯罪也与犯罪人的行为无关，只与个体的体质特殊性有关

系。龙勃罗梭所创立的犯罪人理论以及他对犯罪的看法是有

失偏颇的，但是她的探索精神和对刑法的贡献是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不能抹杀的。

3.社会矛盾冲突说

这是由新犯罪学派提出的学说，这一学派强调犯罪根源

于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是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的，

追根溯源，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包括分配的不合理，分配才是

导致社会矛盾发生的原因，也是引起犯罪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对犯罪根源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可

以清楚地认识到对犯罪根源的研究自古就有，并且此研究在

不断地进步着，由最初的神意说到自由意志说，人们已经摆

脱了有神论，从主体之外的意志走向了主体自由的意志说，

又从自由意志走向了社会矛盾中的认识阶段。虽然到今天仍

然不能确定犯罪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但是这都是一大进步。

（二）我国对犯罪根源的认识

由人的需求出发，古人认为他们的生活需要就是他们一

切活动的原动力，为了生存他们首先必须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就产生了用何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方法手段一

旦超越法规、准则，这就是走向了犯罪。同时认为人的欲

望、要求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矛盾，产生冲突，也就

导致了犯罪的发生。他们认为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是因为欲望

的滋生，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社会底层的人们，都有不同阶

段的需求。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古时候犯罪的发生和当今社

会犯罪发生的迹象是差不多的，甚至当今社会人们的欲求更

多，所以犯罪的类型也日趋繁杂。

在我国社会分配机制主要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

分配、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

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再分配是指

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

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

用。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

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

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相反，由于分配不能使每个人

的利益在方方面面得到满足，致使动机、目的、犯罪心理等

主观因素的影响下导致了犯罪的发生。

三、犯罪根源的最终认识
综上所述，经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个人方面、社会方面所

做的深层次的研究，发现犯罪的发生确实与个人的行为和意

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作为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

人，都有各方面的需要和欲望，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具体

的话，如：权欲、财欲和性欲，通常各种犯罪也是由这些欲

望所引起的。而行为人之所以通过犯罪来达到自己的欲望和

要求，正是因为分配导致自己的利益没办法实现，大部分人

会通过其他合理、合法的手段、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

这少部分具有个人主义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使用了不

合法的手段，以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总之，笔者认为，

分配制度外加上个人主义才促使了犯罪的发生。所以，我

们更应该改善我们的分配制度，建立完善的、健全的分配制

度，这样才能减少矛盾，缓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有利于

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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